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办理结果：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是否同意对外公开：是
濮民文〔2022〕31号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冯  勇
濮阳市民政局

关于对市政协八届六次会议第196号提案的答复
刘兆起委员：
您提出的关于“殡葬改革工作”的建议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首先感谢你对殡葬事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。殡葬事业发展关系乡村振兴，关系民生保障，关系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。根据国务院《殡葬管理条例》《河南省殡葬管理办法》和省委、省政府统一部署，2020年以来我市大力推进殡葬改革实施，完善公益性殡葬设施，倡树厚养礼葬文明行风，取得良好成效。
一是市委、市政府高度重视殡葬改革工作，主要领导作出批示，2月10日召开全市殡葬改革工作会议，进行再动员、再部署，各县区向市政府递交2022年殡葬改革目标责任书。各县（区）召开会议加压推进，将火化任务落实到乡、村两级，夯实乡（镇）党委、政府和村“两委”的责任。二是积极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，通过广播电视台、微信公众号、自媒体、宣传横幅、农村大喇叭、发放宣传单等方式广泛宣传殡葬改革政策，将移风易俗文明殡葬纳入村规民约和“四会”章程，建立健全农村红白理事会，发挥农村群众的自我管理、自我教育、自我监督的作用。三是全面落实惠民殡葬政策，减免基本殡葬服务费，市城区和各县减免标准分别为1200元/具、1000元/具。南乐县、清丰县、濮阳县、开发区、示范区等县区先后对普通群众亡故后实行火化的，除减免基本殡葬服务费外，再给予1000元奖补。四是加快推进公益性殡葬设施建设，南乐县殡仪馆、范县殡仪馆、台前县殡仪馆累投入使用，结束了县级殡仪馆停摆的历史，实现了火化设施全覆盖；积极与国土资源部门对接，将公益性公墓建设纳入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，市级公益性公墓选址通过市政府规委会研究，范县、濮阳县、示范区等县区落实公益性公墓（骨灰堂）建设用地；县级民政部门和乡镇政府主动与国土资源部门协调，坚持统一规划、分步实施，每个乡镇先拿出5—10亩地启动公益性公墓建设；2021年7月市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《濮阳市示范性农村公益性公墓建设指导标准（试行）》，坚持集约化、生态化、微型化、艺术化原则，对示范性农村公益性公墓用地面积、整体规划、建设方式、墓碑规格、主次道路、生态绿化等予以明确规定。五是强化督查通报和奖惩激励。每月对全市火化及殡葬设施建设情况进行一次通报，会同市委市政府督查局定期开展专项督查。
今年以来，我市殡葬改革取得显著成效，全市火化率持续提升，1月份火化率达到100%，排全省第1位，取得重大突破，得到了省民政厅和市委、市政府的充分肯定。2月份火化率99.02%，排全省第4位；3月份火化率90.50%，排全省第4位；4月份火化率84.11%，排全省第2位；5月份火化率81.94%，排全省第4位。1—5月份平均火化率达到90%以上，稳居全省第一方阵。公益性殡葬设施建设积极推进，截止6月底全市公益性公墓建设开工率达到91.67%。
推行殡葬改革的目的是改变殡葬陋习，保护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，减轻群众因丧葬造成的经济负担。根据省委、省政府安排部署，结合您的建议，下一步我们采取更加切合实际的措施推进殡葬改革。一是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，召开会议进行再部署、再推进，对火化率和殡葬设施建设持续落后的县区、乡镇（办）进行约谈提醒。二是加快推进公益性公墓建设，督促县级城市公益性公墓尚未开工的县区加快推进、尽快开工，乡镇公益性公墓7月底前力争全部建成，鼓励和支持建设村级公益性骨灰堂，对暂不具备骨灰安葬（放）条件的地方，县区统一为群众提供免费存放场所。三是不断提升惠民殡葬政策保障水平，遗体接运、暂存、火化、骨灰寄存、可降解骨灰盒、公益性公墓墓穴、骨灰堂格位等基本殡葬服务项目全部免费，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县区、乡镇除减免基本殡葬服务费外，再给予适当奖补。 

2022年6月30日

（联系人：刘世民         联系电话：6687129）
  抄送：市政协提案委（2份），市委市政府督查局（2份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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